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重组上市的说明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火股份”）拟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重组方案包含三项交易环节，具体为：其一，神火股份以 0元对价受让文山州城

乡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云南神火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神火”、“标

的公司”）30,000 万元认缴出资权；其二，云南神火注册资本由 506,000 万元

变更为 606,000 万元，神火股份和商丘新发投资有限公司分别认缴 70,000 万元

和 30,000 万元（认缴价格为 1.0067 元/出资额）；其三，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神火集团”）与神火股份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神火集团将

其拥有的云南神火全部表决权委托给神火股份行使。 

一、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上市公司及其控股或

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一）

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

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同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比

例达到 50%以上；（三）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超过 5,000 万元

人民币。”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计算本办法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规定的比例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

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与该项投资所占股权比例的乘积和成交金额二

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营业收入以被投资企业的营业收入与该项投资所占股权比例

的乘积为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与该项投资所占股权比例的乘积

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营业收入

以及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以及净资产额与该项投资

所占股权比例的乘积为准。购买股权导致上市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



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营业收入以

被投资企业的营业收入为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

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股权导致上市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以及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以及净资产额为

准。（二）购买的资产为非股权资产的，其资产总额以该资产的账面值和成交金

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相关资产与负债的账面值差额和成交金额二

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的资产为非股权资产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

该资产的账面值、相关资产与负债账面值的差额为准；该非股权资产不涉及负债

的，不适用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资产净额标准。（三）上市公司同

时购买、出售资产的，应当分别计算购买、出售资产的相关比例，并以二者中比

例较高者为准。（四）上市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

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已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编制并披露重大资

产重组报告书的资产交易行为，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中国证监会对本办法

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累计期限和范围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范围，

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 

根据神火股份 2019 年度审计报告、云南神火 2019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相关

指标及占比计算如下： 

上市公司（万元） 标的资产（万元） 比  值 

资产总额 4,939,358.41 
资产总额与 

成交金额孰高 
815,437.75 1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778,174.88 

资产净额与 

成交金额孰高 
450,085.60 57.84% 

营业收入 1,761,783.67 营业收入 0.00 0.00% 

标的公司 2019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额占神火股份 2019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因此本次交易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四

条所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二、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本次交易前 36 个月内，神火股份控制权未发生变更。本次交易系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下的资产重组。本次重组前，河南神火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商丘市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重组完成后神火

股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本次重组不会导致神火股份控股权发生

变更。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所规定的重组上市。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和重组上市的说明》之签署页）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年   月   日  

 


